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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3：

陆丰市 2026 年度烟花爆竹零售经营权
公开竞价工作方案

（征求意见稿）

为做好陆丰市烟花爆竹零售经营权公开竞价工作，确保

公开竞价过程科学、有序、公开、公平、公正，特制定本工

作方案。

一、总体目标

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应急管理工作重要批

示指示以及国家、省、汕尾市和陆丰市烟花爆竹安全生产有

关部署要求，遵循“公开、公平、公正”原则，科学、有序

开展烟花爆竹零售经营权公开竞价工作，确保全市烟花爆竹

安全生产形势持续稳定。

二、组织领导

组织成立陆丰市烟花爆竹零售经营权公开竞价工作领

导小组，由市委常委、常务副市长任组长和市应急管理局主

要领导；领导小组设办公室，由市应急管理局分管烟花爆竹

的领导任办公室主任，统筹协调陆丰市烟花爆竹零售经营权

公开竞价工作。

三、时间安排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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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6 年度陆丰市烟花爆竹零售经营权公开竞价申报时

间：2026 年 1 月 x 日—2026 年 1 月 x 日。所有烟花爆竹经

营（零售）申请单位在申报时间内提交申请材料，并通过申

请材料审核的，均有资格参与公开竞价。

2026 年度陆丰市烟花爆竹零售经营权公开竞价时间为：

2026 年 1 月 x 日至 2026 年 1 月 x 日。其他时间段需开展烟

花爆竹零售经营权公开竞价工作的时间由市应急管理局协

调相关单位协调确定，并向社会公开。

四、公开竞价程序和方式

（一）烟花爆竹零售经营店（点）公开竞价底价评估

市应急管理局按照政府采购程序规定，通过市中介超市

随机选择有资质的第三方资产评估公司，以三方比价的方式

确定烟花爆竹零售经营店（点）公开竞价底价第三方资产评

估公司。受委托开展底价评估的第三方资产评估公司应在约

定的时间内出具《评估报告书》。陆丰市烟花爆竹零售经营

权公开竞价工作领导小组根据《评估报告书》推荐的底价研

究确定各烟花爆竹零售经营店（点）公开竞价起拍价和保证

金，并向社会公开。

（二）公开竞价实施单位

陆丰市烟花爆竹零售经营权公开竞价工作由市应急管

理局委托具备资质的竞拍机构具体实施。

（三）公开竞价的开展方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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陆丰市烟花爆竹零售经营权公开竞价以网上公开竞价

的方式开展。

1.网上公告。市应急管理局在政府门户网站、“今日陆

丰”“陆丰市融媒体中心”多渠道上发布公告，明确陆丰市

烟花爆竹零售经营权公开竞价受理条件、受理时间等相关事

项。

2.材料受理及审核。拟参与陆丰市烟花爆竹零售经营权

公开竞价的生产经营单位在规定的时间内向市应急管理局

递交申请材料，市应急管理局审核通过后，在“今日陆丰”

“陆丰市融媒体中心”公众号上公示通过单位名单，并电话

通知相关单位。

3.组织开展陆丰市烟花爆竹零售经营权公开竞价工作。

（1）被委托竞拍机构在规定日期具体实施陆丰市烟花

爆竹零售经营权公开竞价工作，发布挂牌公告。

（2）公开竞价采取网上竞价的方式进行，届时委托具

备资质的竞拍机构实施。竞拍流程分两个阶段：①自由报价

阶段（具体时间详见挂牌公告），竞拍人需在此阶段通过系

统缴纳竞价保证金，并进行一次有效报价，如只有 1 个竞拍

人出价，则直接成交；②限时竞价阶段（具体时间详见挂牌

公告），如自由报价阶段有 2 个或 2 个以上竞拍人进行过有

效报价，自由报价阶段结束后则会进入限时竞价阶段，只有

在自由报价阶段进行过有效报价的竞拍人才可参加限时竞

价阶段，以 5 分钟为一个周期，各竞拍人在这 5 分钟内均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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考虑是否往上涨价，直至没人继续报价为止，最高报价的竞

拍人为竞得人。最终竞得人获得该烟花爆竹经营（零售）店

（点）的经营权。

（3）每家（一人一证照）参与烟花爆竹零售经营权竞

价的单位只能获得 1 个烟花爆竹经营（零售）店（点）的经

营权，如同时成为多个烟花爆竹经营（零售）店（点）经营

权的竞得人，只能选择其中 1 个烟花爆竹经营（零售）店（点）

的经营权，其它烟花爆竹经营（零售）店（点）重新组织烟

花爆竹零售经营权公开竞价。

（4）未纳入参与公开竞价的生产经营单位名单的个人、

集体或单位擅自参与竞拍的，竞价保证金本金不予返还，如

为最终竞得人，其竞价结果无效，其所获烟花爆竹零售经营

权重新组织公开竞价。

4.资格确认。经确认获得烟花爆竹零售经营权的生产经

营单位应在公示期满后 3个工作日内与竞价委托方签署交易

合同并缴纳成交价款。如未按规定缴纳成交价款的，视为违

约，取消其获得的烟花爆竹零售经营权，竞价保证金本金不

予返还。其烟花爆竹零售经营权重新组织公开竞价。

5.纳入参与公开竞价名单的生产经营单位，不鼓励同时

参与多个烟花爆竹经营（零售）店（点）经营权竞价，最终

如同时竞得两个或两个以上烟花爆竹经营（零售）店（点）

经营权的，将只保留其中一个烟花爆竹经营（零售）店（点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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经营权的竞得资格并只返还 1 份竞价保证金，其他竞价保证

金不返还。

6.纳入参与公开竞价名单的生产经营单位最终未获得

烟花爆竹零售经营权的，全额返还公开竞价保证金。

本方案自即日起生效，有效期至 2027 年 12 月 31 日止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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